关于开展重庆市2019年化工医药行业员工技能提升

培训及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的通知
尊敬的企业领导、各位学员同志：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推动职业技能开发工作，为企业培养高素质的产业工人，经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直属鉴定所、重庆市化工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研究决定，拟从2019年4月中旬起共同开展2019年企业员工技能提升培训及职业技能鉴定工作。为更有效地组织开展培训鉴定工作，现向各单位开展培训鉴定报名工作。请贵单位在公司广为宣传、动员、组织有意参培人员，并请在3月30日前将单位员工报名情况汇总表、员工个人报名相关资料（详见附件3各自申报条件）报送至重庆化工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根据《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技师培训项目的通知》（渝人社发〔2019〕20号）文件精神，今年的企业员工技师、高级技师培训鉴定，凡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参加培训，且培训取证合格人员，可以申报政府培训补贴，补贴款项与培训费鉴定费大致相当。
对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40号）文件要求，在渝注册并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企业中法定劳动年龄段在岗参保职工，培训合格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在岗职工，可按文件规定由本人到本人失业保险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中级工、高级工补贴标准为：一般和紧缺职业（工种）及目录外工种分别1500元和2000元，目录中非常紧缺职业（工种）分别补贴1800元和2500元。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具体文件见（渝人社发〔2017〕165号）文件。
 联系人：林东，81886058，邮箱：416597913@qq.com。
        培训QQ群：824551000
附件1：2019年化工医药类技师培训鉴定统计表
附件2：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拟培训人员单位送培名册

附件3：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各工种申报条件、培训时间、费用标准等相关事项

     附件4：《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开展2019年度技师培训项目的通知》（渝人社发〔2019〕20号）文件
      附件5：《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人社发〔2017〕165号）文件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直属鉴定所

重庆市化工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2019年3月1日
附件1：         2019年化工医药行业技能培训鉴定统计表

填报单位：                    
	序  号
	培训鉴定工种
	培训鉴定人数
	备注

	
	
	中级工
	高级工
	技师
	高级技师
	

	1
	化工总控工B类
	
	
	
	
	

	2
	有机合成工C类
	
	
	
	
	

	3
	水生产处理工C类
	
	
	
	
	

	4
	钳工B类
	
	
	
	
	

	5
	电工B类
	
	
	
	
	

	6
	焊工A类
	
	
	
	
	

	合  计
	
	
	
	
	


       联系人：林东  81886058      13983889113

   邮箱：416597913@qq.com
               培训QQ群：824551000
       传真：67752810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菩提东路2009号（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内） 
       邮政编码：401221
附件2
重庆市2019年化工医药行业技能培训项目拟培训人员名册
填报单位（盖 章）                      填报日期：                培训单位审核意见：
	序号
	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拟培训职业(工种)及等级
	已取得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工种）
	证书编号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报单位、区县人力社保局、区财政局、市职鉴中心各存一份
附件3：
2019年化工医药行业技能培训
各工种申报条件、培训时间、费用标准等相关事项

中级工

一、培训时间及收费标准
报到时间：4月12日，9：00——12：00 ，13：00—15：00
报到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继续教育学院
交费方式：刷银行卡

开班典礼：4月19日9：00

开班典礼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综合楼5楼会议室
培训时间：4周（包括鉴定）。4月19日起，双休日上课、每天8课时（平时在原单位自学）。
培训收费：      

                                          单位：元 

	序号
	培 训 工 种
	培训费用
	鉴定费用
	教材
资料费
	合计

	1
	化工总控工
	1360
	250
	150
	1760

	2
	有机合成工
	1360
	230
	150
	1740

	3
	水生产处理工
	1360
	230
	150
	1740

	4
	钳工
	1560
	250
	150
	1960

	5
	电工
	1560
	250
	150
	1960

	6
	焊工
	1560
	240
	150
	1990


二、申报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培训报考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从事本职业工作，经本职业中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初中毕业资格、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年以上；

3、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高级工

一、培训时间及收费标准
报到时间：4月12日，9：00——12：00 ，13：00—15：00
报到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继续教育学院

交费方式：刷银行卡

开班典礼：4月19日9：00

开班典礼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综合楼5楼会议室

培训时间：5周（包括鉴定）。4月19日起，双休日上课、每天8课时（平时在原单位自学）。
培训收费：

单位：元 

	序号
	培 训 工 种
	培训费用
	鉴定费用
	教材
资料费
	合 计

	1
	化工总控工
	1600
	305
	150
	2055

	2
	有机合成工
	1600
	285
	150
	2035

	3
	水生产处理工
	1600
	285
	150
	2035

	4
	钳工
	1800
	305
	150
	2255

	5
	电工
	1800
	305
	150
	2255

	6
	焊工
	1800
	335
	150
	2285


二、申报条件
（一）电工、钳工、焊工申报高级工条件（按照相近工种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执行）

1.电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8年以上。

（3）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保障行政部分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毕业证书。

（4）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

2.钳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7年以上。

（3）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保障行政部分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毕业证书。

（4）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3.焊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7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0年以上。

（4）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保障行政部分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毕业证书。

（5）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二）化工总控工（有机合成工）、水生产处理工申报高级条件（按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定标准执行）

1. 化工总控工（有机合成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3）取得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4）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2.水生产处理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3）取得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4）取得本职业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大专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三、申报中级工、高级工需提供的材料

（1）中级工：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和单位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年限证明并加盖公章；

（2）高级工：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本人学历证明复印件一份，填写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呈报表一份（表后“推荐单位意见”处写明本人从事本职业（工种）工作年限并加盖公章，粘贴本人近照）；

（3）每人需交1寸和2寸正面彩色红底相片各一张，相片后面写明姓名；

（4）重庆市职业技能鉴定呈报表和复印资料每人装订成一份（第一页呈报表、第二页身份证、学历证复印件、第三页中级等级证复印件）。
（5）学员应于报名前到www.cqosta.org.cn网站的“下载专区—业务表格”下载国家职业资格（三、四、五）级鉴定呈报表认真填写并按照以上要求完善资料，报名当日携带呈报表及复印资料到现场进行报名。（双面打印）

技  师

一、培训时间及收费标准

报到时间：4月12日，9：00——12：00 ，13：00—15：00
报到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继续教育学院

交费方式：刷银行卡

开班典礼：4月19日9：00

开班典礼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综合楼5楼会议室

培训时间：7周（包括鉴定）。4月19日起，双休日上课、每天8课时（平时在原单位自学）。
培训收费：                                                    单位：元
	序号
	培 训 工 种
	培训费用
	鉴定费用
	教材
资料费
	合计

	1
	化工总控工
	2280
	680
	150
	3110

	2
	有机合成工
	2280
	660
	150
	3090

	3
	水生产处理工
	2280
	660
	150
	3090

	4
	电工
	2480
	680
	150
	3310

	 5
	钳工
	2480
	680
	150
	3310

	6
	焊工
	2480
	710
	150
	3340


二、申报条件

（一）电工、钳工、焊工、申报技师条件（按照相近工种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执行）
1.电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经本职业正规技师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0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生和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满2年。
2.钳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8年以上。

（3）高级技工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生和大专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满2年。
3.焊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经本职业正规技师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8年以上。

（3）高级技工学校本专业毕业生，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满2年。

(二)化工总控工（有机合成工）申报技师条件（按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执行）（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3）高级技工学校或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生，取得本职业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4）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生，取得本职业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三、申报技师需提供的材料

（1）高级工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原件。

（2）高级工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最高学历复印件和满足申报条件的其它相关材料附在呈报表相应位置。
（3）工作业绩证明一份。（需加盖公章）
（4）填写重庆市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呈报表一式三份，需粘贴本人2寸红底近照（呈报表“单位意见”栏需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5）每人需交2寸正面彩色红底相片一张，相片后面写明姓名。（还需提供本人电子照片，以本人姓名和申报的等级、工种命名，以单位为整体传到邮箱416597913@qq.com）
（6）提供社会保险个人基础信息证明。（由本人在人社局网上打印出来）
（7）需单独撰写技术总结或工作论文一式三份，用A4纸打印，按照规范格式填写，撰写技术总结不少于3000字。
    （8）申报人员需在企业内部进行公示并提供公示原件

（9）学员应于报名前到www.cqosta.org.cn网站的“下载专区—业务表格”下载国家职业资格（一、二）级呈报表认真填写并按照以上要求完善资料，报名当日携带呈报表及复印资料到现场进行报名。（双面打印）
高级技师
一、培训时间及收费标准
报到时间：4月12日，9：00——12：00 ，13：00—15：00
报到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继续教育学院

交费方式：刷银行卡

开班典礼：4月19日9：00

开班典礼地点：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长寿校区综合楼5楼会议室

培训时间：8周（包括鉴定）。4月19日起，双休日上课、每天8课时（平时在原单位自学）。
培训收费： 
	序号
	培 训 工 种
	培训费用
	鉴定费用
	教材
资料费
	合计

	1
	化工总控工
	2520
	780
	150
	3450

	2
	有机合成工
	2520
	760
	150
	3430

	3
	水生产处理工
	2520
	760
	150
	3430

	4
	电工
	2720
	780
	150
	3650

	5
	钳工
	2720
	780
	150
	3650

	6
	焊工
	2720
	810
	150
	3680


二、申报条件

（一）电工、钳工、焊工申报高级技师条件（按照相近工种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执行）
1.电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正规高级技师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2.钳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正规高级技师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3.焊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正规高级技师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二)化工总控工（有机合成工）、申报高级技师条件（按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执行），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

（1）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高级技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毕（结）业证；
（2）取得本职业技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三、申报高级技师需提供的材料如下

（1）技师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原件。

（2）技师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最高学历复印件和满足申报条件的其它相关材料附在呈报表相应位置。

（3）工作业绩证明一份。

（4）填写重庆市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呈报表一式三份，需粘贴本人2寸红底近照（呈报表“单位意见”栏需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5）每人需交2寸正面彩色红底相片一张，相片后面写明姓名。（还需提供本人电子照片，以本人姓名和申报的等级、工种命名，以单位为整体传到邮箱416597913@qq.com）

（6）提供社会保险个人基础信息证明。（由本人在人社局网上打印出来）
（7）需单独撰写技术总结或工作论文一式三份，用A4纸打印，按照规范格式填写，撰写技术总结不少于3000字。
    （8）申报人员需在企业内部进行公示并提供公示原件

（9）学员应于报名前到www.cqosta.org.cn网站的“下载专区—业务表格”下载国家职业资格（一、二）级呈报表认真填写并按照以上要求完善资料，报名当日携带呈报表及复印资料到现场进行报名。（双面打印）
另：企业需要培训鉴定如下工种的，请来电咨询。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十六类：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防腐蚀工、纯碱生产工、无机化学反应生产工、合成氨生产工、尿素生产工、工业气体生产工、工业废气治理工、压缩机操作工、工业废水处理工、涂料生产工、染料生产工、农药生产工、烧碱生产工、硫酸生产工、硝酸生产工。（有技师高级技师项目培训补贴）
化工行业技能等级认定三类：化学检验员、仪器仪表维修工、橡胶制品生产工。（无技师高级技师项目培训补贴）
	附件4：
	

	
	

	
	

	

	渝人社发〔2019〕20号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开展2019年度技师培训项目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财政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财政局，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财政局，各技工院校、职业培训机构，各大中型企业，有关单位：

为加快高技能人才培养，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人社部、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74号）、《关于技师培训项目补贴资金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2013〕141号）和《关于印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7〕164号）有关规定，决定实施2019年度技师培训项目，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范围

（一）培训对象

在我市企业和生产一线岗位工作且与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具备晋升技师、高级技师申报条件的人员。

（二）培训机构

符合以下条件的机构均可参与组织培训：经有关职能主管部门批准，具有技师、高级技师培训能力的企业和具有技师、高级技师培训资质的职业培训机构（含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高级技工学校）。

二、组织实施

（一）培训申报

符合培训条件的单位应按照《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的通知》（渝人社〔2017〕311号）中技能人员职业资格目录列出的职业组织培训，于实施培训前15个工作日（最迟不超过2019年10月15日）向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申报，并提交《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申报表》（附件1）、《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拟培训人员名册》（附件2）、参训人员与所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及本单位技师培训工作方案。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公布项目实施单位名单，在本级人力社保网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及市人力社保局备案。

（二）培训实施

经审核通过的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技师培训项目，在2019年11月15日前完成培训和鉴定工作。培训内容应包括《国家职业标准》要求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对培训过程中的教学计划、教材教案、影像资料、学员考勤记录等教学和管理资料要建档保存，以备查验。

（三）技能鉴定

培训结束后，所有参加培训的学员均按相关规定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符合培训条件的单位应在培训申报同时，与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做好职业技能鉴定对接工作，提前15个工作日申报鉴定计划。

（四）工作接续

参加2018年度技师培训的人员，下列情形可于2019年申领技师培训补贴，补贴标准按照渝人社发〔2018〕60号文件有关规定执行：2018年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合格，2019年领取职业资格证书的；2018年未通过职业技能鉴定，2019年补考合格并领取职业资格证书的。

三、补贴拨付

（一）补贴标准

技师培训补贴主要用于：教师授课费、课程学习费、教材购置费、实训耗材费、鉴定考核费等，参照《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补贴管理的通知》（渝人社发〔2017〕234号）、《关于发布2017年度〈重庆市职业培训成本及市场需求程度目录〉的通知》（渝人社发〔2017〕267号）和《重庆市物价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渝价〔2016〕128号）有关规定予以补贴（如遇相关政策调整，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对其中未涉及的职业，按照非常紧缺职业培训及鉴定补贴总额的平均值予以补贴，技师共计补贴2500元/人，高级技师共计补贴3000元/人。补贴资金在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按政府收支分类项目规定，列“2080712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科目。

（二）补贴方式

企业组织培训的，补贴给企业；培训机构组织培训的，补贴给个人，可由培训机构代申请补贴。补贴资金由区县财政部门直补企业或个人。由企业自行开展培训的，向所在区县人力社保局申报；企业在市内设有分支机构的，向企业总部所在区县人力社保局申报。由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培训的，向培训机构所在区县或培训组织实施所在区县人力社保局申报。

（三）补贴申报

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补贴申报须在2019年11月25日前完成，逾期不予受理。申报补贴需向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提交《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补贴申请表》（附件3）、《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取证人员名册》（附件4），取证人员必须在申报时拟培训人员名册之内）、《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补贴划拨明细表》（附件5、6）。培训机构需提供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的原件或复印件，企业若无法提供收费票据则需出具未收取培训费有关说明。

（四）审核拨付

各单位申报工作完成后，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要对补贴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报市人力社保局备案，同时通过本级人力社保网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无异议的，将补贴划拨明细表送本区县财政局，按相关规定予以拨付。

四、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

高技能人才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培养造就一批适应产业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意义重大、任重道远。实施技师培训项目是落实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的重要内容，对加快我市急需紧缺工种高技能人才培养，促进支柱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积极推动技师培训项目实施。

（二）加强管理

市人力社保局负责统筹管理技师培训项目，指导并监督各区县及有关单位组织实施，并会同市财政局监督补贴资金规范使用。各区县人力社保部门、财政部门、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积极组织，广泛宣传，切实将技师培训工作落到实处。

（三）资金安全

技师培训项目补贴资金要按规定的范围专款专用，不得用于培训人员的食宿费、交通费、通讯费以及与技师培训项目无关的其他开支。各单位要严格遵守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的监督。市人力社保局将会同市财政局定期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对违规行为要按有关规定追责。 

附件：1．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申报表

2．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拟培训人员名册

3．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补贴申请表

4．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取证人员名册

5．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补贴划拨明细表

   （企业填写）

6．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补贴划拨明细表

   （培训机构填写）

7．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联系方式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财政局

2019年2月1日         

附件1

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申报表

填报单位（盖 章）：                                     填报日期：

	单位名称
	

	单位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室
	
	电子

邮箱
	

	
	
	
	手机
	
	
	

	培训方式
	□企业自行培训        □培训机构培训

	培训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申请培

训人数
	□技师人数：                 人

	
	□高级技师人数：             人

	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报单位、区县人力社保局、市职鉴中心、市人力社保局各存一份

附件2

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拟培训人员名册

填报单位（盖 章）：                      填报日期：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审核意见：

	序号
	所在单位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拟培训职业
	拟培训等级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报单位、区县人力社保局、市职鉴中心各存一份

附件3

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补贴申请表

填报单位（盖 章）：                                     填报日期：

	单位名称
	

	单位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室
	
	电子

邮箱
	

	
	
	
	手机
	
	
	

	申请补

贴人数及补贴金额
	□技师：申请补贴人数：         人 申请补贴金额：              元

	
	□高级技师：申请补贴人数：      人 申请培训补贴金额：             元

	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报单位、区县人力社保局、市职鉴中心、市人力社保局各存一份

附件4

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补贴申领人员名册

填报单位（盖 章）：                填报日期：                    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审核意见：

	序号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身份证号
	职  业
	等级
	证书编号
	备注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报单位、区县人力社保局、市职鉴中心各存一份

附件5

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补贴划拨明细表

（企业填写）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室
	
	电子邮箱
	

	
	
	
	
	
	手机
	
	
	

	单位账户信息

（仅企业填写）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补贴申领明细

	序号
	姓名
	补贴金额
	备注

	
	
	培训补贴
	鉴定补贴
	补贴总金额
	

	
	
	
	
	
	

	
	
	
	
	
	

	
	
	
	
	
	

	
	
	
	
	
	

	
	
	
	
	
	

	合计
	
	
	
	


注：1、本表一式三份，区县人力社保局、区县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各存一份。

    2、渝人社发〔2017〕267号未涉及的职业，仅填写补贴总金额（如遇相关政策调整，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

附件6

重庆市2019年技师培训项目补贴划拨明细表

（培训机构填写）

填报单位（盖 章）：                                                                       填报日期：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室
	
	电子邮箱
	

	
	
	
	
	
	手机
	
	
	

	补贴申领明细

	序号
	姓名
	补贴金额
	个人账户信息
	备注

	
	
	培训补贴
	鉴定补贴
	补贴总金额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合计
	
	
	
	
	
	
	


注：1、本表一式三份，区县人力社保局、区县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各存一份。

    2、渝人社发〔2017〕267号未涉及的职业，仅填写补贴总金额（如遇相关政策调整，按调整后的政策执行）。

附件7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局联系方式

	序号
	单 位
	电 话

	1
	万州区人力社保局
	85792788

	2
	黔江区人力社保局
	79227378

	3
	涪陵区人力社保局
	72252778

	4
	渝中区人力社保局
	63706151

	5
	大渡口区人力社保局
	68083035

	6
	江北区人力社保局
	67860507

	7
	沙坪坝区人力社保局
	86275599

	8
	九龙坡区人力社保局
	61968918

	9
	南岸区人力社保局
	62810552

	10
	北碚区人力社保局
	68208224

	11
	渝北区人力社保局
	86015088

	12
	巴南区人力社保局
	66239351

	13
	长寿区人力社保局
	40892765

	14
	江津区人力社保局
	47535123

	15
	合川区人力社保局
	42753318

	16
	永川区人力社保局
	49836363

	17
	南川区人力社保局
	71424316

	18
	綦江区人力社保局
	48678651

	19
	大足区人力社保局
	43767592

	20
	璧山区人力社保局
	85282089

	21
	铜梁区人力社保局
	45646768

	22
	潼南区人力社保局
	44580708

	23
	荣昌区人力社保局
	46772958

	24
	开州区人力社保局
	52299122

	25
	梁平区人力社保局
	53238990

	26
	武隆区人力社保局
	77722706

	27
	城口县人力社保局
	59224098

	28
	丰都县人力社保局
	70738568

	29
	垫江县人力社保局
	74606101

	30
	忠县人力社保局
	54249869

	31
	云阳县人力社保局
	55168830

	32
	奉节县人力社保局
	56789179

	33
	巫山县人力社保局
	57685510

	34
	巫溪县人力社保局
	51811525

	35
	石柱自治县人力社保局
	73331560

	36
	秀山自治县人力社保局
	76676713

	37
	酉阳自治县人力社保局
	81535005

	38
	彭水自治县人力社保局
	78496098

	39
	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
	67399406

	40
	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
	4829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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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财政局，万盛经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

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稳定就业的作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17〕40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将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象范围

在渝注册并依法参加失业保险、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企业中法定劳动年龄段在岗参保职工，自2017年1月1日起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在岗职工，可按规定申请参保职工技能提升补贴。

二、申领条件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在岗职工（以下简称“职工”），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一）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缴纳失业保险费，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满36个月及以上的。

（二）在岗缴纳失业保险费期间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三、申领发放办法

（一）职工应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持以下材料到本人失业保险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技能提升补贴：

1．职工本人身份证原件；

2．职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原件；

3．职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个人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查验失业保险参保信息，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管理系统联网比对审核。

（三）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规定程序对申请审核结果公示5个工作日。

（四）公示结束后无异议的，应按相关要求，将补贴发放至申请人本人的个人银行账户或社会保障卡。

四、补贴标准

依据我市产业发展方向和人力资源市场需求，补贴标准向相应的非常紧缺职业（工种）倾斜。根据我市最新发布的职业（工种）市场需求目录，取得初级（五级）、中级（四级）和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一般和紧缺职业（工种）及目录外工种分别补贴1000元、1500元和2000元，目录中非常紧缺职业（工种）分别补贴1200元、1800元和2500元。

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贴。

五、资金使用

所需资金按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应密切配合，在失业保险基金科目中设立技能提升补贴科目，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技能提升补贴科目中列支。将技能提升补贴纳入失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基金有效使用和安全运行。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是失业保险预防失业、稳定就业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弘扬工匠精神，促进我市人力资源提档升级，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持。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狠抓落实。

（二）提高审核效率。各区县（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尽快确定相关责任领导和经办责任人，以“规范、安全、便捷”为原则，优化审核流程，强化信息共享，完善服务标准，创新服务模式，提高经办服务效率和质量。

（三）强化监督管理。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要严格鉴定标准，严把证书发放质量关。失业保险经办机构与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要共同建立信息共享、沟通协调机制，通过联网信息比对有效甄别证书的真实性，严防冒领、骗取补贴。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部门要严格制定和执行补贴资金的审核、公示、拨付、监督等制度，严格财务管理和资金监管，防范廉洁风险。公示补贴发放情况，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对违法违规行为，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四）加大宣传力度。各区县（自治县）人力社保部门要设计编印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深入企业、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政策解读和集中宣传活动；在失业保险经办机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人力资源市场等场所，悬挂、张贴、发放宣传材料；运用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微博微信等渠道宣传申领条件、申请办法、受理部门、办理时限。通过广泛宣传，使参保职工了解政策内容，熟悉办理程序，知晓办事场所，更方便更快捷地享受政策。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行。各区县（自治县）在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市人力社保局、财政局报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将适时组织开展政策绩效评估，根据运行效果调整完善政策。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 庆 市 财 政 局 

2017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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